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市电力中长

期交易合同电量偏差免考核（试行）有关工作

的通知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国网华北分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首都电力交易中心，

各有关售电公司、电力用户：

为规范北京地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市场主体行为，依据华北能源监管局《关于

印发<京津唐电网电力中长期交易暂行规则>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17〕

543 号)、《关于印发<京津唐电网电力中长期交易偏差处理与考核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华北监能市场〔2018〕86 号)有关规定，结合北京地区电力市场

化交易工作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电量偏差免考核范围

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月度实际用电量少于其交易合同电量的偏差超过 5%

时，超出部分电量视为市场化偏差考核电量，需要支付市场化偏差考核电费，以

下情况经认定可免除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全部或部分负偏

差考核。

(一)政策因素：指在电力用户月度抄表周期内，电力用户执行市(区)政府(部

门)临时发布的减产能、重污染天气等影响停产限产政策的。

(二)电网因素：指在电力用户月度抄表周期内，因电网公司主动采取有序用

电和拉路序位措施或临时停电、故障停电等影响电力用户正常用电的。

(三)不可抗力因素：指在电力用户月度抄表周期内，因不能预见、不能避免

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电力用户用电设备停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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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免考核需提交的材料

符合电量偏差免考核条件的，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应按以下情况提交相关材

料。

(一)属于免考核范围中"政策因素"的，需提供市(区)政府(部门)临时发布的减

产能、重污染天气等影响停产限产有关文件、停产限产执行情况材料以及当月电

量偏差免考核申请。

(二)属于免考核范围中"电网因素"的，需提供市电力公司(区供电公司)调控

中心的停电记录和恢复送电时间记录等；市电力公司(区供电公司)发布的有序用

电、拉路序位方案(通知)及电量影响情况材料以及当月电量偏差免考核申请。

(三)属于免考核范围中"不可抗力因素"的，需提供市(区)政府(部门)发布(认

定)的有关文件、电力用户停产限产执行情况材料以及当月电量偏差免考核申请。

(四)其他要求提供的必要材料。

三、免考核标准

依据相关文件材料，并结合实际执行情况，执行全部或部分偏差电量免考核。

免考核以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为申请主体实施。月度实际用电量少于交易合同电

量的偏差超过 5%的单一电力用户可申请偏差免考核,单一电力用户提交的偏差

免考核电量不得大于当月抄表周期内的(合同电量*95%-实际用电量)。

(一)属于免考核范围中"政策因素"的，在提供相关政策文件的前提下，依据

实际执行情况材料给予全部或部分免考核。执行免考核电量按照发布政策实际执

行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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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属于免考核范围中"电网因素"的，在提供相关材料的前提下，执行免考

核电量按照实际停电小时数计算；对于实施有序用电的情况，按照电力负荷降低

数值及实际安排小时数计算。

(三)属于免考核范围中"不可抗力因素"的，在提供相关材料的前提下，执行

免考核电量按照影响小时数计算。

四、工作流程

(一)电力市场化交易过程中，电力用户自行判定本单位可能因政策、电网、

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企业正常用电时，应于 1 个工作日内向北京市电力管理部门提

交预申请表(见附件 1)，并抄报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北京市电力管理部门在收到

预申请后，将会同有关单位随机开展现场检查，相关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应积极

配合检查工作。

(二)本交易周期完成电费结算后，符合电量偏差免考核条件的电力用户或售

电公司，应向北京市电力管理部门提出免考核申请(见附件 2)，并抄报首都电力

交易中心。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应于当月 28 日前提交当月电量偏差免考核申请

及相关材料(含电子版)，过期提供申请将不予受理。北京市电力管理部门确认材

料符合免考核条件后，于次月 12 日前将符合免考核条件的市场主体名单及免考

核电量函告首都电力交易中心。

(三)电力交易机构根据北京市电力管理部门确认的免考核市场主体名单及

电量，计算出实际偏差考核电费，并于次月 20 日前在电力交易平台发布上月偏

差考核结果，相关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可登录交易平台进行查看。

五、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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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申请免考核时，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一旦发

现存有弄虚作假情况，自认定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受理其免考核申请，并计入电力

用户或售电公司诚信档案。

(二)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提供相关材料，并对材料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违规提供免考核材料，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将依

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当月偏差考核电费，由电网企业与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在次月电费结算

时一并完成，并保持现有结算关系不变。

(四)售电公司与代理电力用户偏差考核责任按已签订的市场化购售电合同

有关条款执行。

(五)其他未尽事宜，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处理。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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